柳江区人民政府
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[bookmark: _Hlk116910663]江政行复〔2023〕6号

[bookmark: _Hlk116910117]申请人：李xx
被申请人：柳州市柳江区自然资源局

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关于李xx信访事项的行政程序处理决定书》（江自然资行处字〔2023〕xx号），于2023年3月7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该行政复议申请的内容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七条的规定，决定不予受理。
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，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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